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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市促进文化创意产业发展专项资金项目 

总投资明细用途说明 

  

一、项目总投资明细用途基本要求 

1.项目总投资指项目承担单位在项目实施期限内发生的

与项目实施内容相关的费用。 

2.项目总投资纳入单位财务统一管理，会计核算必须按

照项目进行归集，设立对应的会计科目，实行单独核算，确

保专款专用。 

3.项目验收时，项目承担单位需提交项目相关的“项目

资金辅助账”、“会计记账凭证”、“对方开具的发票”、

“付款凭证”，对于大额支出需附合同或协议。 

 二、明细用途说明 

序号 用途 内容 

1 应用推广费 

为本项目相关的产品和服务开展推广宣传所

支出的费用。包括但不限于在报刊、广播、电

视、网络等投放广告；参加或举办展会、论坛、

活动等发生的费用等。 

2 运行服务费 

为本项目相关的产品和服务日常运营所支出

的费用。包括但不限于软硬件资源与服务租赁

费等（指场地、网络设备、服务器、终端设备、

存储设备、软件等资源与云平台服务租赁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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用）。 

3 设计研发费 

为本项目实施设计研发活动所支出的费用。包

括但不限于为新产品、新工艺构思、开发和制

造，进行工序、技术规范、操作特性方面的设

计等发生的费用，为获得创新性、创意性、突

破性产品和服务进行的创意设计活动发生的

相关费用。 

4 人才引进费 

为本项目实施所引进专业人才所发生的费用，

包括但不限于支付给猎头公司的招聘咨询费、

招聘时发生的差旅费、内外部培训费用。 

5 调  研  费 

为本项目开展调研活动所支出的费用，包括但

不限于前往调研地的交通费、住宿费、委托第

三方调研机构发生的费用等。 

6 设备购置费 
为本项目购置或试制专用仪器、设备，对现有

仪器、设备进行升级改造所支出的费用。 

7 软件购置费 

为本项目购置、委托开发软件产品、软件系统

以及知识产权所支出的费用。包括但不限于管

理软件、操作系统、数据库、中间件、产品软

件、安全工具、知识产权等。 

8 建筑工程费 
为本项目所涉及的设计研发用房、应用推广及

运营服务用房等建设费用。 

9 改造装修费 为本项目所涉及的设计研发用房、应用推广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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运营服务用房等装修改造费用。 

10 建设期利息 
为本项目的实施向金融机构贷款而支付的利

息等相关费用。 

 

三、以下内容不应计入项目总投资用途： 

1.与项目实施内容不相关的费用不应计入项目总投资明

细用途，如：流动资金、预付费卡、协会会费、罚款捐款、

离退休费等。 

2.没有合法税务凭证的费用不应计入项目总投资明细用

途。 

3.无法识别的费用不应计入项目总投资明细用途。 

4.非项目承担单位发生的费用不应计入项目总投资明细

用途。 

5.未披露关联方关系、关联交易金额及定价依据的关联

交易费用不应计入项目总投资明细用途。 

四、以下内容不应计入专项资金支出用途： 

项目承担单位日常办公用房的租金、建筑工程费、改造

装修费、餐饮费用、人员人工费用以及超过按照中国人民银

行公布的同期限贷款基准利率的 50%以上的利息等不应计

入专项资金支出范围。 

项目承担单位用于与文化创意无关的支出，支付各种罚

款、捐款、赞助、投资等支出，用于偿还债务和基础设施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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设，用于编制内人员工资性支出和离退休人员离退休费支

出，用于国家规定禁止列支的其他支出不应计入专项资金支

出范围。 

 


